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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張超雄議員，您好： 

 

強烈反對「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罰則的諮詢文件」 

 

  為減低建造業意外的發生，勞工處草擬一份「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

法例罰則的諮詢文件」，期望藉提高對承建商的罰則減低意外的發生。

本會對勞工處的以刑為體的方式有感失落。本會一直致力舉辦安全研討

會，目的透過教育及宣傳提高工人及承建商的安全意識，深信工人與承

建商雙互合作方為有效減低意外的發生。 

 

  建造業工業意外涉及多項因素，公司支援、設備不足並非主要的成

因。縱觀去年的傷亡統計報告，當中意外成因與以下的情況有直接關

聯，包括個人身體狀況、人為疏忽、行為失當、自然環境影響、機械損

耗、物料狀況等。大部分致命意外成因以高處墜下、不當使用物件或操

作機械及同受困於物件內的情況最為普及，由此可見，意外發生的責任

不能全歸咎於承建商。 

 

  本會會員看重每名建築工友，認為工友是公司寶貴的資產。他們均

經過公司的培訓及緊密合作，因此公司認真看待每一名員工。承建商透

過不斷完善工作環境、進行定期安全培訓、提供足夠的安全設備，藉以

盡力保護每名工友的健康，平安更是重中之重。本會希望委員會及勞工

處明白，承建商與各位對工人安全立場及重視態度絕對一致，是毋容置

疑的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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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會反對勞工處調整罰則，認為處方於「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

罰則的諮詢文件」提出的建議，形同對承建商進行雙重罰則。根據現時

政府處理致命工業意外發生的方法，發生意外之承建商所面臨的罰則已

影響深遠，假若將現行的罰則提高，對承建商無形是雪上加霜。本會就

「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罰則的諮詢文件」對承建商帶來雙重罰則的

理據主要有三。 

 

  首先，意外的地盤需即時停工，並面臨勞工處的票控，大大提升建

築成本。面對有關的懲罰，地盤需於復工後投放更多的資金及時間趕及

施工進度，避免因違約帶來更龐大的罰款。承建商更因而加劇及後所有

工程項目的保險費用，導致建築成本持續的上升。 

 

  此外，公司的形象及商譽因意外受損。業界因擔心自身的形象受意

外承建商影響，於短期內會避免與有關承建商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；同

時，工務部門對承建商進行的表現評估報告中之安全評分勢必下跌，嚴

重影響承建商參與工務工程的機會，直接影響公司的營運及工人的生

計。 

 

  最後，意外發生後，承建商往往需向屋宇署解釋意外的緣由，縱使

未有直接被扣分，但無疑影響署方對承建商的印象，間接減低成功申請

續牌的機率。 

 

  本會相信委員會明白承建商並非蓄意造成任何工業意外的發生，每

宗意外對社會、公司、家庭同樣是沉重的損失！希望政府重新考慮撤回

建議的罰則，讓建造業能夠持續發展，惠澤社群！ 

順頌政安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郭志華                 藍偉才 

      會長              勞工處事務委員會主席 




